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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嘉南藥理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本校專任教師及專業技術教師(以

下簡稱本校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之成效，特依大學法，訂定本

校教師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本校教師，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得免接受評鑑。 

一、曾獲國內外著名學術獎或其他特殊榮譽，經校長核可者。 

二、在校服務期間，擔任計畫主持人承接政府部門產學合作計畫累積金額

達3000萬(含)元以上。 

三、屆齡退休前二學年或評鑑當學年度已申請退休者。 

四、兼任一、二級主管，其他主管經認定有據者。其中一、二級主管任滿

二年以上卸任後二年內得免接受評鑑。 

五、依本校與校外機構合聘教師辦法聘任之合聘教師。 

第3條 教學成績評分表(1)由教務處彙整訂定。研究成績評分表(2)由研發處彙整

訂定。輔導及服務成績評分表(3)由學務處彙整訂定。 

評分表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4條 教師評鑑工作，依本校教師評鑑表，依序由系(所、學位學程、中心)教師

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級教評會)、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院級教評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等三級教

評會辦理後，陳請校長核定之。 

第5條 本校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每任滿二學年評鑑一次（得申

請提早評鑑）。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得依個別需要，訂定預評預警制

度。 

有下列情形者得申請延後評鑑： 



一、女性教師因懷孕或生產，得檢具醫師證明書，申請延後評鑑二年。 

二、女性教師因懷孕流產者，得檢具醫師證明書，申請延後評鑑一年。 

三、因進修、重大傷病或休假研究經學校同意其留職停薪者，其期間不計

入前項評鑑年限。 

第6條 人事室應於每一學年度開始前，彙整當年度應受評鑑教師名單，並分送各

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受評鑑教師須提出相關資料接受審查。各系(所、

學位學程、中心)，應於每學年第一學期開始時，通知所屬應受評鑑之教

師提出個人最近二年評鑑所需相關資料，於十月底前召開教評會完成審

查，並呈送院級教評會審議。 

各學院(含通識教育中心)每學年之教師評鑑工作應於十二月底以前完成

審議，並提請校教評會於該學年結束前進行審核。 

人事室依審核結果通知受評鑑教師及相關執行單位。 

被評鑑未通過者，須於次學年度再接受評鑑。 

未依規定於期限內提送評鑑資料者，當次評鑑視同未通過。 

第7條 本校教師評鑑項目分為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三項目總和滿分為一百

分，受評教師應配合教師評審作業時間，依下列原則自選各項目配分比

例，送所屬教學單位之系、院級教評會辦理評鑑。 

 一、教學最低不得低於百分之三十，最高不得高於百分之五十。 

 二、研究最低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最高不得高於百分之四十。 

 三、輔導及服務最低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最高不得高於百分之四十。 

第8條 各級教評會可參考評鑑結果作成續聘一年或二年、長期聘任、維持原俸、

不續聘、停聘、解聘等之決議。經校教評會審定後分別處置如下： 

一、得分合計在七十（含）分以上之教師為通過評鑑，除另有規定須續

聘一年者外，其餘予以續聘二年或至規定聘期為止。得晉本薪一級；

成績優良經校長核定得晉年功薪一級。 

二、得分合計在六十（含）分以上，七十（不含）分以下之教師，予以

續聘一年或至規定聘期為止。得予以維持原俸，並不得於校外兼課、

兼職，校內不得超支鐘點。年終獎金減三分之一。 

三、得分合計在六十（不含）分以下之教師，得予以續聘一年或至規定

聘期為止，且維持原俸不晉薪，並不得於校外兼課、兼職，校內不

得超支鐘點，不得申請升等、休假研究及延長服務。年終獎金減三

分之二。 

四、免受評鑑之教師，續聘二年或至規定聘期為止，並依規定辦理晉薪

事宜。 

第9條 評鑑結果得分合計在七十（不含）分以下或各院(中心)成績最低之5%之教

師，應由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及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主管輔導

做成紀錄，提供改善建議，並參加由教務處、研發處或學務處所辦理之相

關課程與研習，次學年度應再接受評鑑。 

各分項成績在七十(不含)分以下之教師，應由各相關處通知參加由各該處

所辦理之相關課程與研習，並做成紀錄。 

第10條 連續三次評鑑在六十（含）分以上，七十（不含）分以下之教師、連續 



二次評鑑在六十（不含）分以下或連續兩次為全校成績最低之2%者之

教 

師，經提校教評會討論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 

續聘之處分。 

第11條   接受評鑑之教師對評鑑結果不服者，於評鑑結果通知送達之次日起十五

日内，得向校教評會提出申覆。 

第12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理。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